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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广告公益广告

■ 注销公告

内蒙古心理卫生协会（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511500007971611188）依据《社会团体

登记管理条例》规定，经法定代表人和理事

会决议，拟向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申请注

销登记，请债权人于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

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特此公告

内蒙古心理卫生协会
2026年6月12日

■ 领取提存款通知

李建忠、李建成、李玉梅：
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

院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【（2014）呼刑初字第

44 号】中，被告人尹涛涛的母亲张淑芝于

2026年5月28日将上述刑事附带民事判决

书中载明的被告人尹涛涛需承担的民事赔

偿款经济损失丧葬费人民币贰万叁仟伍佰

贰拾陆元整（￥23，526.00）已提存至我处，

望你们接到本通知后，携带本人有效身份

证件、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共同到我处领取。

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

浩特市君御华庭一期23号楼1单元3楼

联系电话：0482-8215412

内蒙古自治区乌兰浩特市兴安公证处
2026年6月12日

■ 仲裁公告

崔建军（身份证号：150105196805282015）：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

受理的申请人程美英与你之间关于借款合

同纠纷案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
达《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裁决书》（呼仲案

字［2025］第132号）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

第九十一条之规定，你应自本公告发出之

日起60日内来本会领取上述文书，逾期即

视为送达。联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：

0471-4614909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2026年6月12日

■ 仲裁公告

常占胜（身份证号：150121197512193814）：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

已受理申请人王道帅与你之间关于商品房

买卖协议纠纷一案（案件编号：［2025］呼仲

案字第0884号）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《应

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裁

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定”告知

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

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定

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授

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送达地址

确认书）。另送达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

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

九十一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《仲裁规

则》的规定，你可以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

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

满之日起的15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

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

的15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
30日内。本案定于2026年9月22日9时30

分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

参加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。

联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：0471-4614909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6年6月12日

■ 仲裁公告

常 占 胜 （ 身 份 证 号 ：

150121197512193814）：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

已受理申请人李延澳与你之间关于商品房

买卖协议纠纷一案（案件编号：［2025］呼仲

案字第0887号）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《应

裁通知书》《仲裁申请书》副本、本会《仲裁

规则》《仲裁员名册》、本会“三个规定”告知

书、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材料及参考格式文

书（仲裁答辩书、仲裁反请求申请书、约定

仲裁庭组成方式及选定仲裁员声明书、授

权委托书、案件举证质证认证表、送达地址

确认书）。另送达《仲裁庭组成人员通知

书》《开庭通知》。依据本会《仲裁规则》第

九十一条之规定，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按照本会《仲裁规

则》的规定，你可以从本会《仲裁员名册》中

选定仲裁员，选定仲裁员的期限为公告期

满之日起的15日内，逾期则由本会主任指

定；提交答辩书的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

的15日内；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之日起的

30日内。本案定于2026年9月22日10时

在本会仲裁庭不公开开庭审理，请按时参

加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并作出裁决。联

系人：张丽娜，联系电话0471-4614909

呼和浩特仲裁委员会

2026年6月12日

■ 公告

巴彦淖尔市鑫盛中储修理厂：

本院受理的申请人王浩诉你公司关于

劳动报酬等一案，因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仲

裁裁决书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临劳

人仲字（2026）324号仲裁裁决书。请你单

位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来本院（巴彦淖

尔市临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，地址：内

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解放街北一

街原解放派出所院内）领取仲裁裁决书，逾

期即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裁决，可在公告

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临河区人民法院起

诉。期满不起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

力。

特此公告

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
2026年6月12日

■ 公告

武汉途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（统一社会信
用代码：91420112MAEQCCUG60）：

本院已受理杨巧兰诉广州亿恒品牌管

理有限公司及你单位拖欠劳动报酬的案

件。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包开劳人仲

案（2026）第261号案件答辩通知书、开庭通

知书及申请书副本等法律文书，自本公告

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
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 日内。

本院定于2026年7月31日9时在本院仲裁

庭（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副楼二楼 218 仲裁

庭）开庭审理此案，请准时参加庭审，否则

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并裁决。领取裁决书

的期限为庭审后15日内，逾期不领即视为

送达。

特此公告

包头稀土高新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
2026年6月12日

■ 债权转让通知及催收联合公告

根 据 相 关 法 律 规 定 ，

911506027761495238（曾用名：鄂尔多斯市

萬福祥典当有限责任公司）与王树、霍志强

于2026年5月9日日签订了《债权转让与执

行 和 解 协 议 》，现 通 过 本 公 告 将

911506027761495238 享有的对闫春梅、王

春云所有的债权全部转让给霍志强。案号

为：（2022）内 0603 民初 488 号民事调解

书。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原债务人闫春

梅、王春云应向新债权人霍志强履行上述

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全部义务，包括但不

限于本金、利息（包括法定迟延履行债务利

息）及 911506027761495238 因该案垫付的

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、执行费等。

特此公告

公告人：911506027761495238

（曾用名：鄂尔多斯市萬福祥典当有限

责任公司）

霍志强
2026年6月12日

■ 遗失声明

将准格尔旗康丰荣源种养殖场（统一

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

92150622MAK5BGNQ0T，）的公章、法定

代表人（王永花）印鉴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将内蒙古亮盛煤炭运输有限责任公司

（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50622MA7FF3L070）

的营业执照正副本、公章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不慎将姜旭东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

出生证明编号：O150022498，声明作废。

李浩楠（性别：男，父亲：李乐威，母亲：

杨娇娇）不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。出生证

明编号：M150296282，声明作废。

田宇（性别：男，于 2006 年 8 月 29 日 7

时20分在霍林郭勒市妇幼保健院出生，父

亲：田根柱，母亲：彭金胡）将《出生医学证

明》遗失，出生证明编号：F150265652，声明

作废。

不慎将王琮玮《出生医学证明》丢失，

出生证明编号：P150020203，声明作废。

开鲁县油坊玉米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

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3150523MA0NB-

HH7XA）遗失法人章（荣战祥印）一枚，声

明作废。

内蒙古车次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（统

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
91150302MADCE8XG09）将公章遗失，声

明作废。

2026年6月12日

■ 公告

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额吉敖

包至闪登胡都嘎段公路ESSG-1标段）项目

已完工，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郭凯华处办

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，本公告自登报之日

起一个月内有效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郭凯华

联系电话：15070020341

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东万达B座1811室

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2026年6月12日

■ 公告

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镶黄旗巴

音塔拉镇哈尼乌拉嘎查乌兰图浩特至达召布

盖浩特水泥路建设项目）项目已完工，请相关

债权债务人到郭凯华处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

续，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一个月内有效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郭凯华

联系电话：15070020341

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东万达B座1811室

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2026年6月12日

■ 公告

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2023年

正蓝旗农村牧区公路养护工程）项目已完

工，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到云时雨处办理债

权债务清偿手续，本公告自登报之日起一

个月内有效。

特此公告

联系人：云时雨

联系电话：17647452418

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

赛罕区东万达B座1811室

江西中煤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2026年6月12日

■ 债务清理催告公告

内蒙古建设股份有限公司、内蒙古友鹏建
筑工程有限公司、内蒙古聚力建筑工程有
限公司：

察素齐镇人民政府曾委托贵公司承担

相关项目工作，双方存在未结清债务。现

我单位正在开展存量债务集中化解工作，

请以上三家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7日

内，指派专人主动与我单位对接，配合完成

债务核对、款项处置等相关化债手续。

若公告期满，贵公司仍未前来对接处理，

我单位将在本次集中化债工作中，不再统筹

处置相关债务，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与

经济责任，均由以上三家公司自行承担。

联系地址：察素齐镇人民政府

联系电话：0471-8151570

特此公告

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人民政府
2026年6月12日


